
车车不不让让人人，，烟烟台台开开出出第第一一批批罚罚单单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罚款50元扣3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杨应勤) 开车在路
上看到有行人要过马路，你会
减速礼让，还是争道抢行？8月
1日，烟台交警四大队民警对
驾驶员开出第一张不礼让行
人罚单。一天路查下来，共有
37名驾驶员因为没有避让行
人受罚，每人罚款50元，记扣
驾驶证3分。

1日上午，烟台交警四大队
的执勤民警来到迎春大街芳华
园路口进行路查。据介绍，因为
这个路口周围有银座、芳华园
等购物商场，还有集市，所以人
流车流都比较多。但这个路口
没有交通信号灯，如果机动车
不礼让行人，很容易发生事故。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文明礼让之
风，更为创建文明城市增色添
彩，民警特意在该路口进行现
场执法，对没有礼让行人的驾
驶员进行处罚。

上午10点左右，一辆白色
标致307在迎春大街上从北向
南驶来，正在这时，一位行人从
路东向西准备过马路。走在斑
马线上的时候，这辆标致307正
好从他身边开了过去，丝毫没
有减速礼让的意思。这一切都
被在路边执勤的民警用执法记
录仪记录了下来，此车没走多
远，就被民警拦下了。

“知不知道为什么把你拦
下？”民警问驾驶员。驾驶员杨
先生一脸雾水地回答道：“不
知道。”民警拿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道路安全法手册，向
他讲解，不避让行人也属于违
法行为，罚款50元，并扣驾驶
证3分。

据了解，这是烟台对驾驶

员开出的第一张不礼让行人
的罚单。当天一共有37名驾驶
员因没有避让行人被交警部
门处罚，每人罚款50元，记扣
驾驶证3分。

交警四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薛强介绍，机动车、非机动
车和行人都是交通活动参与
者，然而行人却属于其中的最

弱者，一旦发生事故，无论是
谁的责任，受伤最严重的肯定
是行人，所以机动车一定要礼
让行人。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
到，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进
行处罚，此后将成为长效机
制，还会对被查获的车辆信息
进行曝光，把车号牌曝光到市
区各处曝光台。

司机：

自己正常行驶，哪错了

“好好地开我的车，也没撞到人，怎么
就算违法呢？”驾驶员杨先生因没礼让行
人被民警开了罚单，有些不服气。他说
知道市区里的人多车多，所以也没将车
开快，在通过芳华园路口时，他也看到
了有行人在过马路，所以是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才通过的，没想到还是挨了
罚。

杨先生说，看到行人没减速避让，
确实不太对，以后会注意避让。但杨先
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这个路口
没有信号灯，行人车辆视情况通过，所
以车辆让行人是应该的。但如果在有信
号灯的路口，行人闯红灯，影响车辆正
常通行，那驾驶员该怎么办呢？肯定不
能仗着自己是绿灯，就撞行人，但驾驶员
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呢？

市民：

车辆让一让，我们更安全

作为行人，过马路时要面对川流不息
的车辆，心里也是非常紧张的，判断好车
距就得赶紧跑几步，生怕驾驶员不避让，
吃亏的是自己。然而腿脚不灵便的老人要
过马路，难度又增加了几分。

家住芳华园附近的唐先生告诉记者，因
为路口没信号灯，每次经过都要格外小心，
看着呼啸而过的车辆，真是不敢轻易过。

“如果车辆能让一让，我们也就安
全了。”唐先生说，也不一定要让车等着人
过了再走，就是能在路口稍稍减速就行，
这样出现突发情况也能控制。就怕万一小
孩调皮，突然从路边跑出来，驾驶员控制
不了车速，容易发生事故。现在重点治理
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对行人来说是一件好
事，当然行人也应遵守交通规则。

本报记者 于飞

处处罚罚不不礼礼让让的的驾驾驶驶员员有有法法可可依依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道路安全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
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
号灯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马
路，应当避让。

如果驾驶员通过人行横
道未减速、未停车让人行横道
上的行人或在无交通信号灯
时未避让人行横道上的行人，
交警部门可依法处以驾驶员
罚款 5 0元、记扣驾驶证 3分的
处罚。

本报记者 于飞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邵爱萍 张伟光)

7月31日下午，烟台一公司的工作
人员到招远市泉山办事处孙家疃村
送货。因不熟悉路况，司机便使用了
导航。可没想到的是，导航指路错误，
把司机导上了村后的一条山路，车子
不慎掉入一个大山沟里出不去了。

附近荒无人烟，也没有其他车辆
经过。没有办法，司机只得拨打110求
助民警。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搜寻到司机后，帮忙将车拖了出去。

民警提醒，在不熟悉地段行车
时，可以多看路边的指示牌，不要一
味相信电子导航仪。有的导航仪没有
及时更新路况，容易误导司机，发生
危险。

跟着导航走

车子掉进大山沟

被罚驾驶员在罚单上签字。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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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孙鹏)一样的车型、
一样的车号、一样的行驶证、一样的
保险标志和年检标志，甚至连大架号
都是一样的，太神奇了，简直就是真
假“美猴王”啊。

1日中午，交警二大队的民警接
到报警，市民王先生在街上看到一辆
丰田轿车，这辆车从外观上看与自己
朋友的车一模一样，但是王先生确定
这不是他朋友的车，于是王先生就一
边尾随一边报警。根据线索，交警二
大队的民警来到金桥小区，发现那辆
车就停在一个胡同里。

看到这辆丰田轿车后，民警通过
网络查询，发现这辆车的车型、车号、
大架号、保险标志、年检标志与网上
登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民警
拨打了网上车主预留的电话后，车主
告诉民警她在招远，车也在招远。那
么眼前的这辆车跟招远的那辆车，肯
定有一辆是假的。

民警经过仔细的查验，发现眼前
的这辆车的车牌号是伪造的，于是民
警找来开锁公司，将车门打开后，民
警在车里搜出了行驶证，行驶证的信
息也与网上登记的一样，然而民警却
发现了大架号的猫腻，这个大架号有
涂改的痕迹，于是民警确定这是一辆
套牌车，于是将眼前的这辆车拖回了
交警队。

套牌车上演

真假“美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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